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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由于公司2018年度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仍为负数，未达到《公司章程》和《分红管理制度》规定的现金分红条

件，同时，公司正处于战略转型的关键阶段，结合公司所处相关行业发展特点和公司实际情况，2018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

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分配预案业经2019年3月2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表决并全票通过。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星湖科技 60086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欣欣 张凯甲

办公地址 广东省肇庆市工农北路67号 广东省肇庆市工农北路67号

电话 0758-2291130 0758-2235726

电子信箱 sl@starlake.com.cn zhangkj@starlake.com.cn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是以生物发酵和生物化工为核心技术的制造型企业，主要从事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化学原料药、医药中间

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应用范围涵盖食品加工、饲料加工、医药制造等多个领域。 公司自设立以来，坚持从事和发展

生物发酵和生物化工行业，主营业务未发生过重大变化。 近年来公司对产业布局和产品结构进行调整，逐步减少生产盈利

能力弱的饲料添加剂产品，目前公司主导产品为食品添加剂、化学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

（二）经营模式

公司采用规模化生产模式，产品合理库存，以销定产，产销平衡。 公司根据销售需求计划制订年度、月度生产计划，采

取自主生产策略，各生产厂按照以销定产、以产促销的生产经营进行生产。

公司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主要原燃材料为玉米淀粉和煤炭等，采购主要采用招标采购模式，生产上使用的主要或关

键性原材料直接向生产厂家采购，所需要燃料主要从贸易公司处采购。

公司客户主要为食品、饲料和医药工业品市场的客户，销售模式为自主直销和经销商分销，主导的销售模式是直接向

下游工业品市场客户提供产品的方式。 国内销售主要采用直销模式，对少量规模较小的客户采用中间商经分销模式；出口

销售采用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销售方式。

（三）行业情况

1、食品添加剂行业情况

食品添加剂用于食品加工，可满足消费者的味觉和健康的需要，改善和提高食品的色、香、味等感官指标，是食品产业

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食品工业是食品添加剂的下游市场，其发展和变化对食品添加剂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据中商产业研究

院数据库显示，2018年1-4季度全国食品添加剂产量呈增长趋势， 增长幅度逐渐加大；2018年4季度全国食品添加剂产量

相比1季度增长10.57%。 2018年12月全国食品添加剂产量为68.24万吨， 同比增长4.65%。 2018年全国食品添加剂产量为

747.78万吨，同比增长0.44%。

公司食品添加剂的主要产品有：呈味核苷酸二钠（I加G）、肌苷酸二钠（IMP）和果葡糖F55、F42等高端产品等。 2018

年公司食品添加剂销售收入6.12亿元，同比增加59.24%，占营业收入的71.18%，为公司目前主要产品类型。 公司在国内是

最早研发、生产、销售核苷酸添加剂产品，公司研发的呈味核苷酸二钠是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属填补国内空白的产品，于

200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公司在食品添加剂方面具有先发优势和技术优势，主要竞争对手为希杰（聊城）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希杰（沈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味之素（中国）有限公司、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2、化学原料药行业情况

化学原料药是指供进一步加工药品制剂所需的原料药，其上游主要为化工、粮食、动植物或其他等相关行业，粮食经

过发酵、化工原料经过合成以及从动植物中提供等方式获取化。 化学原料药主要用于化学制剂生产，此外还应用食品、保

健品、化妆品、饮料等领域。 作为制药行业的上游环节，化学原料药行业的发展与制药行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甚至保持一

致。 根据统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化学原料药行业一直维持稳步的增长，2017年国内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收入达5734.75亿元，利润总额为486.44亿元，但利润率仍保持在较低水平，2017年利润率为8.48%。化学原料药是我国医药

工业战略支柱之一，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具有规模大、成本低、产量高的特点。 随着国际化

学原料药产业逐步在转移，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原料药生产国之一。

公司化学原料药主要产品有:�粤宝牌医药系列—肌苷、利巴韦林、脯氨酸、鸟苷、腺苷、腺嘌呤、阿德福韦酯等。 2018年

公司化学原料药销售收入2.33亿元，同比减少20.06%，占营业收入的27.08� %，为公司目前主要产品类型。 公司同时拥有生

物发酵和生物化工方面的核心技术，在生化原料药、医药中间体方面具有技术优势和生产优势，公司的利巴韦林、脯氨酸、

肌苷、腺嘌呤在各自的细分市场的产销量位居前列。 目前主要竞争对手为洛阳德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乡拓新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迪赛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明鑫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乡瑞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年

总资产 1,445,352,319.26 1,448,709,073.40 -0.23 1,710,313,466.01

营业收入 859,110,032.61 686,969,427.88 25.06 679,847,50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2,280,333.75 -158,273,194.87 不适用 24,306,18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657,359.18 -161,357,075.83 不适用 -42,219,86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956,416,903.10 914,136,569.35 4.63 1,072,409,764.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0,686,252.69 49,920,034.90 1.53 41,169,385.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55 -0.2452 不适用 0.03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55 -0.2452 不适用 0.03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52 -15.93

增加20.45个

百分点

2.29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31,281,485.78 212,319,079.56 199,121,726.35 216,387,74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34,004.82 8,621,799.60 15,410,035.51 10,314,49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6,534,120.24 6,819,935.66 13,543,230.44 8,760,072.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63,827.52 -3,560,382.71 -3,340,334.72 46,623,142.6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2,01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1,34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21,566,

170

117,983,

606

18.28 0 未知 国有法人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服

务企业（有限合伙）

-3,720,

000

91,280,000 14.14 0 质押

91,280,

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

项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0 18,049,619 2.8 0 未知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广东金叶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0 15,000,000 2.32 0 未知 国有法人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2,993,500 10,600,400 1.64 0 未知 未知

湖南湘投金天科技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0 6,783,000 1.05 0 未知 未知

罗瑞云 -251,674 6,480,000 1 0 未知 未知

吴其浩 209,000 3,765,275 0.58 0 未知 未知

上海星河数码投资有

限公司

0 3,004,911 0.47 0 未知 未知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0 2,800,000 0.43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

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服务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是一致

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59亿元，同比增长25.06%，其中食品及饲料添加剂销售收入6.22亿元，主要是受益于食

品添加剂行业产销情况，产品销售畅旺，同比增加58.97%；生化原料药销售收入2.33亿元，同比减少20.06%，主要是原料药

下游产品市场需求减少，且市场竞争激烈，使部分产品销量减少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228.03万元，同比

增加2.01亿元。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除母公司外共2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肇东星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公司 100.00 100.00

肇庆市科汇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公司 100.00 100.0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减少2户，其中：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深圳市星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销

广东星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

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

股票代码：

600866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

2019-013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公司

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

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 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业务从业资格,该事务所在历年的审计过程中能够严格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等有关规定进行审计，出具的财务报告能够准确、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对该事务所在2018年度对公司的审计工作情况及执业质量进行了核查，对该事务所在审计过程中体现出的良好执业

水平和职业道德表示满意。 经公司审计委员会提议，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拟续聘该事务所为公司2019年度会计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会计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同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6日

股票代码：

600866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

2019-011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于2019年3月12日以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

事、监事。会议于2019年3月2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会议由董事长陈武先生主持，

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为客观、 公允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及2018年度经营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

值》 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公司2018年末对各类实物资产进行了清查， 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1,

983.86万元，影响当期损益1,983.86万元。 本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 公司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客观公允，具有合理性。

独立董事意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及相关政

策的要求。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有助于提供更加相关性和可靠性的会计信

息，同意公司2018年度对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度共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280,333.75元，加上以前

年度未分配利润-665,235,259.68元，2018年度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622,954,925.93元,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年不用提取盈余公积金。

由于公司2018年度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数，未达到《公司章程》和《分红管理制度》规定的现金分红条件，

同时，公司正处于战略转型的关键阶段，结合公司所处相关行业发展特点和公司实际情况，2018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

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在制定利润分配预案的过程中，与我们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与讨论，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2018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认为：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实际资金需求相吻合，符合《公司章程》、《分红管理制度》及《公

司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关于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预计2019年度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直接或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及其他关联方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总额约1000万元，主要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采购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接

受劳务及场地租赁等，具体金额按实际发生的业务量进行结算。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范围内的正常业务往来，对日常关联交易进行的预计也

比较合理，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相关价格以市场的公允价确定，定价客观、公平、公允、合理，未损害

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在审议表决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执行了回避制度，表决程

序合法、规范，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议案由7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关联董事莫仕文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关于公司银行贷款和资产抵押的议案》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用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的部分资产作抵押、质押或信用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贷

款，预计在2018年年末存量借款基础上增加银行借款规模人民币3亿元，主要用于公司及属下全资子公司的技改、补充生

产经营流动资金和项目并购等,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借款额度内办理银行信贷和资产抵押手续。 公

司在上述银行借款额度内具体办理每笔业务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不再逐项提请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审批。 授权期

限和借款额度期限为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的会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计及相关费用授权公

司经营班子视工作情况议定后报董事会审议（详见同日的临2019-013《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公告》）。

独立董事意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业务从业资格,该事务所在历年的审计过程中能够严格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进行审计，出具的财务报告能够准确、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

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事务所在2018年度对公司的审计工作情况及执业质量进行了核查，对该事务所在审计过程中体

现出的良好执业水平和职业道德表示满意。 同意公司续聘该事务所为公司2019年度会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法定时间内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确定会议的具体日期后发出会议通知。

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第二点的2、4、5、6、9、10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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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监事会2019年3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九届十二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4人，实到监事4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叶志超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一致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检查监督意见

报告期内，监事会成员列席了公司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会议，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董事会的召开程序、决议事

项、决策程序，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和实施情况，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了监督。 监事会认为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的决策程序科学合理，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公司进一步完善了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各项制度执行情况良好。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均能勤勉尽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章制

度，维护公司利益，没有发现有违法、违规和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2）对公司财务情况的检查监督意见

公司能严格执行国家会计法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拥有健全的内部财务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财务管理较为规范，

内部控制制度完善，不存在违反财务制度和侵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定期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8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主要由

独立董事组成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效地发挥作用，在年审注册会计师进场前审阅公司编制的财务报表，审计委员会与

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审计策略与审计计划，督促会计师事务所在约定时限内提交审计报告，在年审会计师出具初步意

见后再次审阅公司财务报表，形成书面意见，并对公司年度财务报告进行表决。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出具无保留意见的2018年度审计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财务制度规范，遵循了国家相关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内部控制制度完善，不存在违反财务制度和侵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

（3）公司收购、出售资产交易暨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实施收购、出售重大资产。 监事会未发现公司有内幕交易的行为，也未发现有损害股东的权益或造

成公司资产流失的情况。 本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所有关联交易，均属正常业务往来，公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

规，各项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价格合理，未发现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和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

情况。

（4）公司对外担保及股权、资产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新增对外担保，未发生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事项及资产置换，也未发生其他损害公司股东利

益或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情况。

（5）执行现金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检查监督意见

公司严格执行现金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了现金分红政策及其执行情

况。

（6）对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的检查监督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的行为。

（7）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检查监督意见

公司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并能得到有效执行；对强化经营管理、

控制经营风险、规范财务会计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堵塞漏洞发挥了重要作用，基本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有效保

障了公司财产安全、完整，维护了客户、公司及全体股东相关利益各方的权益。

表决结果为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

状况。 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同意公司本次对各类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表决结果为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1）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编制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

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8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核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5、《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实际资金需求相吻合， 符合 《公司章程》、《分红管理制度》 及 《公司未来三年

(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6、《关于续聘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公司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一贯保持的良好合作关系及该所较好的业务与服务水平，根据《公司

章程》及相关规定，同意公司董事会继续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的财务审计机构，对公司进行会

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务，聘期一年，审计及相关费用由董事会决定。

表决结果为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第二点的1、3、4、5、6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3月26日

一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9年3月2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暨2018年度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经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母公司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21,667,385.60元。 加上年初结转

的未分配利润231,404,688.75元，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未分配利润为209,737,303.15元。 鉴于公司2018年度公司亏损，根

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五丰 600975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雁飞 解李貌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五一西路2号 “第一大道” 19、

20楼

湖南省长沙市五一西路2号“第一大道” 19、20

楼

电话 0731-84449588-811 0731-84449588-811

电子信箱 nwf_123456@126.com nwf_123456@126.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属畜牧行业，经营范围为畜禽养殖，农业种植，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销售；农产品收购（国家实行许可证管理的除

外）；研制、开发、生产、销售生物制品、有机复合肥、饲料添加剂、饲料、计算机软硬件（以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投资

食品加工业、管理顾问咨询业，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上述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由本企业分支机构凭

许可证经营）。

公司主营业务为生猪养殖、肉品销售以及饲料加工。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生猪、肉品和饲料。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从事

供港澳生猪业务，是国内活大猪出口商之一。 随着公司近年来积极推进生猪屠宰、冷链物流和生猪交易等重点项目的建

设，公司已建立集饲料生产、种猪繁育、商品猪饲养、生猪屠宰及肉品加工、冷链物流、生猪交易于一体的生猪全产业链布

局，形成了生猪、肉品和饲料等层次丰富的产品结构，并实现生猪产品在内地和港澳两个市场优化配置。

（二）公司经营模式

作为国有控股的以生猪养殖为主业的上市公司，致力于建设“安全、营养、高效、优质、低耗、绿色和生态” 的生猪产业

体系。 公司以生猪养殖为基础，建立了集饲料生产、种猪繁育、商品猪饲养、生猪屠宰及肉品加工、冷链物流、生猪交易于一

体的生猪全产业链布局，通过构建高效的整体运营体系，实现了对产业链中各环节产品质量的控制、产品结构的优化，使

公司拥有生猪、鲜肉、冻肉等生猪产业链上的多样化产品种类以及生猪出口、内销、鲜肉商超专柜、电话订购等丰富的多层

次产品销售渠道。

1、生产模式

（1）生猪饲养

公司的生猪饲养包括自养模式和“公司+适当规模小农场”代养模式两种。 公司生猪自养实行自繁自养、集约化、一体

化的养殖经营模式，现有自有规模养殖基地13个，租赁养殖基地17个。“公司+适当规模小农场”代养模式是公司负责提供

仔猪、饲料、疫苗、兽药、技术指导及合格商品猪的回收、销售等一系列服务；合作农户负责提供符合公司要求的猪舍及饲

养工具，并负责猪的饲养管理、卫生、日常治疗等工作。 公司与合作农户的合作是委托养殖行为，合作农户须按照公司规定

的生产管理办法进行饲养，在合作过程中双方形成利益共同体，公司主要承担生猪价格波动的风险，合作农户主要承担饲

养过程中的风险。

（2）生猪屠宰及肉品加工

公司生猪屠宰主要由控股子公司广联公司负责， 广联公司拥有每年单班70万头的生猪屠宰加工能力和4万吨的冷库

储藏能力，屠宰分割并加工成鲜肉、白条或冻品后对外销售。

（3）饲料生产

公司饲料生产主要由生物科技分公司和动物营养分公司负责。 其中，生物科技分公司生产复合预混合饲料，动物营养

分公司生产配合饲料、浓缩饲料。

2、销售模式

公司生猪销售包括出口和内销两大部分，生猪出口主要通过由商务部指定的五丰行有限公司、广南行有限公司、香港

农业专区有限公司和南光贸易有限公司等四家代理商采取拍卖的方式以经公开竞价形成的最终价格在香港、澳门市场销

售；生猪内销则是由公司根据生猪出栏及市场情况销售给下游生猪贸易商户或食品加工企业。 生猪内销主要是以商品猪

为主，主要由客户在公司生猪销售信息平台上通过网上报价的方式进行销售。

鲜肉销售主要是公司通过优鲜食品、晨丰食品、广联公司以商超专柜、机构客户、社区专卖店、电话订购以及销售肉产

品深加工企业等渠道向终端消费者提供鲜肉产品。 公司冻肉业务则主要是冻肉收储和冻肉贸易。

饲料销售则主要是公司饲料生产加工自用（包括自养和代养）和对外销售，公司饲料业务主要服务于公司生猪养殖，

对外销售量小，对外销售的客户主要包括饲料经销商和下游养殖场。

（三）行业情况说明

1、生猪养殖行业是我国的传统行业，但生产集中度仍然较低。 从事生猪养殖的主体长期以进行育肥养殖的散户为主，

养殖方式主要为庭院式散养。 虽近年来行业养殖方式正向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但目前行业仍处于集中度低、龙头企

业亦缺乏定价权的局面。

2、猪肉需求量大，规模化发展空间广阔。猪肉是我国居民最主要的副食品，猪肉消费长期占肉类消费比重的60%以上。

据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8,517万吨，比上年略降0.3%；其中，猪肉产量5,404万吨，年末生猪存栏

42,817万头，生猪出栏69,382万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规模化养殖加快扩张，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并朝着一体化、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至2014年，年出栏500头

以上的规模养殖比重达41.8%，比“十一五” 末提高了7.3个百分点。 根据农业部《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至2020年，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比重将达52%。（数据来源：农业部《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4、湖南将继续大力推进适度标准化规模养殖。 湖南省养殖业工作会议提出，“十三五” 湖南养殖业要率先实现现代

化。 力争至2020年，基本形成技术装备先进、经营规模适度、一二三产业融合、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生态环境良好的现代养

殖业发展新格局。 围绕“十三五”目标，全省将继续大力推进适度标准化规模养殖。

5、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特征明显，至2016年后，2017年、2018年商品猪价格整体处于周期的下降阶段，生猪价格持续

下降。

6、2018年8月，“非洲猪瘟”病例首次在我国出现。 截至2019年3月1日，在我国28个省先后发生111起“非洲猪瘟” 疫

情。 2018年8月份“非洲猪瘟”发生后，受活猪跨省禁运政策影响，区域间供需出现不平衡现象，产区跌、销区涨。 （数据来

源：农业农村部非洲猪瘟专题新闻发布会）

（四）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系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从事供港澳活大猪和生猪养殖业务，是内地口岸公司中

主要的活猪出口商之一，是湖南省大型生猪养殖企业之一。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594,092,059.49 1,777,786,368.97 -10.33 1,914,835,202.05

营业收入 2,041,039,866.32 1,723,720,756.85 18.41 1,691,374,32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5,838,303.86 44,911,986.59 -179.80 196,621,12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5,689,105.06 33,523,868.14 -236.29 188,013,78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102,301,958.11 1,203,407,820.37 -8.40 1,223,763,392.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1,163,217.45 149,142,991.49 -134.30 137,631,260.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7 -171.43 0.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7 -171.43 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14 3.70

减少6.84个百分

点

16.97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399,228,465.29 347,443,324.05 468,776,669.98 825,591,40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39,962.37 -51,353,746.40 12,639,981.46 7,615,42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4,715,354.14 -52,850,464.11 9,076,363.93 2,800,349.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29,066.49 -84,421,257.39 -4,517,159.31 15,546,132.7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7,47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6,917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

团有限公司

0 202,018,546 30.95 0 质押 95,000,000 国有法人

湖南高新创投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

0 104,166,666 15.96 0 冻结 104,166,666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3,531,

100

13,947,766 2.14 0 无 0 国有法人

湖南轻盐晟富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5,208,

300

5,208,300 0.80 0 无 0 国有法人

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40,000 4,610,000 0.71 0 无 0 其他

杨雅婷

3,950,

098

3,950,098 0.6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周纯萍

1,000,

000

3,500,097 0.5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条沯 0 2,800,000 0.4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汤璐

1,860,

700

2,695,600 0.4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项英良

1,650,

000

1,650,000 0.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24位董事、监事、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自有资金出资设立的有限

合伙企业。 除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控股股东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外， 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本期内各主要业务模块完成情况如下：

1）生猪出口：本期完成生猪出口销售收入13,386.5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3.68%。 本期出口7.81万头，较上年同期减

少1.74万头，减少18.22� %，其中自有猪场出口3.29万头，较上年同期减少1.74万头，减少34.59%。 出口收入下降的原因主要

是由于出口生猪量价齐降，导致收入下滑。

2）生猪内销：本期完成国内销售收入88,161.7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91%，原因主要是本期生猪销售的数量增加。

3）饲料营销：本期完成饲料销售17,642.72吨，较上年同期减少33.76%，完成销售收入5,211.07万元，收入与上年同期

比减少33.19%。 销售收入下降的原因主要是饲料的外销量下降。

4）原料贸易及其他：本期完成销售收入31,232.6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69.23%。 原因主要是原料销售量增加。

5）鲜肉业务：本期完成销售收入7,030.0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0.07%。

6）冻肉业务：本期实现销售收入1,751.9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98.27%。 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冻肉的销售量增加。

7）屠宰冷藏业务：本期实现销售收入57,094.0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20%。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

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修订后的新金融工具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企业应当根据其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以摊

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信用损失法”修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法” 。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理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

当期损益。

（4）在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等方面做了调整和完善，金融工具披露要求也相应调整。

根据衔接规定，公司应当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企业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本准则

要求不一致的不需要追溯调整，因此，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

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于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要求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需按

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

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1）资产负债表项目：

①“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②“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③“固定资产清理” 、 和“固定资产”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

④“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⑤“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⑥“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⑦“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2）利润表项目：

①新增“研发费用”行项目，将利润表中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在该新增的项目中列示；

②“财务费用”项目下新增“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 明细项目。

③将公司取得的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款放入“其他收益”项目。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

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

额如下：

单位：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产生影响。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4。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将湖南长株潭广联生猪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联公司）、扎赉特旗天和粮食有限公司和湖南优鲜食品有

限公司等13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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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12

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十号———农林

牧渔》行业信息披露要求，公司将2018年1-12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公司主要产品2018年1-12月经营数据：

主要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比

上年增减

（%）

销售量比上年

增减（%）

库存量比

上年增减

（%）

生猪（万头） 74.53 68.48 35.44 39.10

饲料（吨） 283,045.40 17,642.72 1,763.93 28.94 -33.76 7.02

屠宰肉品（吨） 41,117.76 39,654.75 1,872.56 5.75 4.93 357.23

注：生猪生产量74.53万头，其中，以活猪销售63.96万头，以肉品销售10.57万头。 生猪销售量68.48万头，其中，自有活猪

销售63.96万头，外购活猪贸易销售4.52万头。

以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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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六十三次会议暨

2018

年董事会年度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暨2018年董事会年度会议于2019年3月

22日上午9：00在长沙市五一西路2号第一大道19楼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以现场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于2019年3月12日通过专人和传真方式送达至各位董事。 公司应参加表决董事8名，实际到会董事8名，公司监事及

高管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邱卫董事长主持了本次会议。 经统

计各位董事书面表决票，本次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预案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关于审议《公司总经理2018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3.�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的预案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度报告第四节）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关于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的预案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预案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经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母公司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21,667,385.60元。加上年初结转的

未分配利润231,404,688.75元，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未分配利润为209,737,303.15元。

鉴于公司2018年度公司亏损，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赞同的独立意见。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

的预案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赞同的独立意见。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预案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赞同的独立意见。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9.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10.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11．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关联董事邱卫、朱志方、胡九洲、何军、马洪均回避了表决。

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湖南新五

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3）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赞同的独立意见。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2.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湖南新五

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4）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赞同的独立意见。

13.关于申请办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续授信的议案

公司目前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拥有3亿元额度的综合信用授信，该授信于2019年5月1日到期。根据公

司生产经营及发展需要，拟申请办理3亿元综合信用续授信，有效期至2020年5月1日止。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14.关于申请办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湖支行续授信的议案

公司目前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湖支行拥有5,000万元额度的综合信用授信，该授信于2018年12月31日到期。根

据公司生产经营及发展需要，拟申请办理5,000万元综合信用续授信，授信有效期自签订授信协议之日起一年。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15.关于申请办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续授信的议案

公司目前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拥有2亿元额度的综合信用授信， 该授信于2018年12月31日到

期。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及发展需要，拟申请办理2亿元综合信用续授信，授信有效期自签订授信协议之日起一年。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16.关于申请办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续授信的议案

公司目前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拥有5,000万元额度的综合信用授信，该授信于2018年12月31日到期。根

据公司生产经营及发展需要，拟申请办理1亿元综合信用续授信，授信有效期自签订授信协议之日起一年。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17.关于申请办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友谊路支行续授信的议案

公司目前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友谊路支行拥有8,000万元额度的综合信用授信，该授信于2018年12月31日到期。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及发展需要，拟申请办理1亿元综合信用续授信，授信有效期自签订授信协议之日起一年。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18.关于申请在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雨花亭支行办理新增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及发展需要，拟申请在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雨花亭支行办理1亿元综合信用授信，授信有效

期自签订授信协议之日起一年。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19.关于申请在中国光大银行长沙分行办理新增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及发展需要，拟申请在中国光大银行长沙分行办理1亿元综合信用授信，授信有效期自签订授信协

议之日起一年。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20.关于申请在中信银行长沙人民路支行办理新增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及发展需要，拟申请在中信银行长沙人民路支行办理1亿元综合信用授信，授信有效期自签订授信

协议之日起一年。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21.关于申请在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办理新增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及发展需要，拟申请在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办理1亿元综合信用授信，授信有效期自签订授信协议之

日起一年。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22.关于审议变更公司营业执照中企业类型的预案

由于公司股东结构发生变化，根据工商部门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对营业执照中的企业类型进行变

更，具体如下：

变更前的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变更后的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营业执照其他内容未发生变更。

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公司营业执照中企业类型修改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

2019-012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暨

2018

年监事会年度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暨2018年监事会年度会议于2019年3月

22日下午14：30在长沙市芙蓉区五一西路2号第一大道19楼公司大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9年3月12日通过专人和传真方式送达至各位监事。 公司应参加表决监事5名，实际到会监事3名。 何万兵监事因工作原

因无法到会，授权皇佳监事代为表决；郑观民监事因工作原因无法到会，授权陈慧监事代为表决。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统计各位监事书面表决票，本次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预案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的预案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预案

公司2018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年度报告的内容和

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8年度的经营管理和

财务状况等事项。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18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预案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预案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工作的实际情况。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8、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9、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此项关联交易审批流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该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它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

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0、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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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此次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次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助于公司业务发展，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公司对关联方不会形成

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年3月22日，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邱卫、朱志方、胡九洲、何军、马洪均回避了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李树丞、陈斌、潘彬就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2019年日常关

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此次日常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 因此同意此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书面意见：经核查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出于公司正常经

营需要。 关联交易定价客观、公允，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发生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8年预计金额

(万元)

2018年实际发生金

额

（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

限公司

11,820.00 1,179.15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市场变化

情况，调整了向关联方的采购量。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

限公司

500.00 0.00

合计 12,320.00 1,179.15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预计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

人购买

原材料

湖南天心

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21,800.00 28.11 303.96 1,179.15 1.44

公司业务规模的扩

大，同时充分发挥

与关联人的协调效

应，采购量相应增

加。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湖南天心

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6,000.00 52.63 0.00 0.00 0.00

充分发挥区域产能

不平衡的协调效

应，增加销售量。

合计 27,800.00 303.96 1,179.15

四、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心种业” ）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艳书

注册资本：6,6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369号星城荣域综合楼1317

有限公司设立日期：1999年6月3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2016年9月19日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3,309.56万元，净资产为19,088.14万元，营业收入为17,473.03万元，净利润为62.10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直接和通过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公司33.96%的股份，同时，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天心种业82.83%的股份，天心种业为湖南省

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的规定，天心种

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天心种业经营情况正常，资信情况良好，根据公司的判断，该公司具备履约能力。

五、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天心种业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包括：公司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即为向天心种业采购种猪、仔猪、商品猪；向关

联人销售产品、商品即为向天心种业销售饲料及饲料原料。

进一步明确公司与天心种业种猪、仔猪、商品猪、饲料产品交易的定价过程，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交易定价策略如

下：

（1）种猪

天心种业向公司销售的种猪产品，遵循交易价格公允的原则，按照以下顺序进行定价：

①天心种业当月向公司销售的种猪产品价格，按照天心种业上一个月份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客户销售同类种猪的平

均销售价格定价；

②若天心种业上一个月份未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客户销售同类种猪产品，天心种业当月向公司销售的种猪价格按照

公司上一个月份向无关联关系第三方供应商采购同类种猪的平均采购价格定价；

③若天心种业上一个月份未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客户销售同类种猪，且公司上一个月份未向无关联关系第三方供应

商采购同类种猪，天心种业当月向公司销售的种猪产品价格由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2）仔猪

天心种业向公司销售的仔猪产品，遵循交易价格公允的原则，按照以下顺序进行定价：

①天心种业当周向公司销售的仔猪产品价格，按照天心种业上周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客户销售同类仔猪的平均销售

价格定价；

②若天心种业未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客户销售同类仔猪产品，天心种业当周向公司销售的仔猪价格按照天心种业上

一个月份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客户销售同类仔猪的平均销售价格定价；

③若天心种业上一个月份未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客户销售同类仔猪产品，天心种业当周向公司销售的仔猪价格按照

公司上一个月份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供应商采购同类仔猪的平均采购价格定价；

④若天心种业上一个月份未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客户销售同类仔猪，且公司上一个月份未向无关联关系第三方供应

商采购同类仔猪，天心种业当周向公司销售的仔猪产品价格由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3）商品猪

公司采购天心种业的商品猪，主要用于屠宰销售和出口港澳销售两种途径，其定价过程如下：

①用于屠宰销售的商品猪定价

公司商品猪的屠宰业务，主要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长株潭广联生猪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开展，湖南长株潭广联生

猪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每天对外向市场挂牌商品猪的收购价格定价。

天心种业向公司销售的用于屠宰的商品猪，其销售价格按照湖南长株潭广联生猪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当天对外向市场挂牌

的商品猪的收购价格定价。

②用于出口港澳的商品猪的定价

公司采购天心种业的商品猪用于出口港澳，采购价格按照公司采购用于出口的其他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的标准定价。

（4）饲料

公司向天心种业销售的饲料产品，遵循交易价格公允的原则，按照以下顺序进行定价：

①公司当周向天心种业销售的饲料，按照天心种业前两周内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供应商采购同类饲料的平均采购价

格定价；

②若天心种业前两周内未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供应商采购同类饲料产品，天心种业当周向公司采购的饲料价格按照

公司前两周内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客户销售同类饲料的平均销售价格定价；

③若天心种业前两周内未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供应商采购同类饲料，且公司前两周内未向无关联关系第三方客户销

售同类饲料，公司当周向天心种业销售的饲料价格由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5）其他产品

若上市公司与天心种业间存在其他产品的业务往来，其产品定价参照上述定价原则，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天心种业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同时能够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专业资源和优势，有助

于公司业务发展，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公司对关联方不会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6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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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

2019-014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年修订）》（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

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

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2、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要求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需

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2019年3月22日，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以8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9年3月22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内容

1、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年修订）》（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

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

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修订后的新金融工具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企业应当根据其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以摊

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信用损失法”修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法” 。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理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

当期损益。

（4）在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等方面做了调整和完善，金融工具披露要求也相应调整。

根据衔接规定，公司应当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企业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本准则

要求不一致的不需要追溯调整，因此，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

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于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2、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要求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需

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

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1）资产负债表项目：

①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②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③ “固定资产清理” 、 和“固定资产”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

④ “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⑤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⑥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⑦ “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2）利润表项目：

① 新增“研发费用”行项目，将利润表中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在该新增的项目中列示；

②“财务费用”项目下新增“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 明细项目。

③ 将公司取得的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款放入“其他收益”项目。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

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

额如下：

单位：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产生影响。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

[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

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2）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

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产生影响。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

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

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监事会对《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发表意见如下：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

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6日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866

公司简称：星湖科技

公司代码：

600975

公司简称：新五丰


